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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源县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涞源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

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有关部门：

为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提高规范性文件质量，《涞源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制度（试行）》已经十七届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涞源县人民政府

2022年8月12日

涞源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我县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进一步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效性，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县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适用本制度。

本制度所称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是指根据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和行政工作的需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实施成效、存在问题等进行调查、分析、评价，提出行政规范性文件修改或者废止以及改进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提高行政规范性文件质量的活动。

第三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应当遵循客观公正、公开透明、民主参与、科学合理、注重实效的原则。

第四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应当根据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实效性等标准，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实施效果等内容进行评估。

第五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具有下列情况的，应当组织进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反映意见较多的。

（二）拟作重大修改的。

（三）拟将“暂行”“试行”行政规范性文件上升为有效期为5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

（四）实施已届满两年的。

（五）县司法行政部门认为需要评估的。

第六条 按照“谁起草、谁评估、谁负责”的原则，行政规范性文件起草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工作。

第七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的内容包括：

（一）是否与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相抵触，是否与国家、省、市政策存在冲突。

（二）是否设定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是否增加了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条件。

（三）是否制定含有排除或者限制公平竞争内容的措施，是否存在违法干预或者影响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和违法设置市场准入、退出条件。

（四）规定的制度、措施是否切合实际、具体可行、具有针对性，易于操作；规定的措施是否高效、便民；规定的程序是否正当、简便易行。

（五）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效果是否达到制定预期目的：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是否尽职履责；拟通过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解决的主要问题，在文件施行后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尚未解决；对尚未解决的问题，应当区分是文件本身可操作性问题，还是部门实施不力问题。

（六）是否具有其他与改革精神、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

第八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报告形成阶段。

第九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准备阶段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成立评估工作小组。评估实施部门应当成立评估工作小组，由其具体负责评估工作。

（二）制定评估方案。评估方案主要包括评估的目的、主要内容和标准、主要方式、步骤时间安排、经费使用和组织保障等方面的内容。

第十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实施阶段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开展公开征求意见工作。通过“保定市涞源县人民政府官网政务公开规范性文件专栏”公开征集社会公众意见；书面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二）开展评估调研活动。针对调研要点，可采取召开部门调研会、专家论证会、听证会等方式听取意见；也可以开展问卷调查或者实地考察、调研活动。

（三）开展分析比较工作。采取文献搜索、个案分析、成本效益分析等评估方法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分析。

第十一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报告形成阶段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汇总分析。评估工作小组就调研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得出初步评估意见。

（二）撰写评估报告稿。评估工作小组根据梳理出的初步评估意见撰写评估报告稿。报告应当包括评估工作的基本情况、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可协调、可操作、实效等方面进行客观评价，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应否修改和如何修改完善的建议、今后有效实施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建议等。

（三）组织论证。评估工作小组召开全体成员会议研究讨论评估报告稿，提出修改完善意见，并形成评估报告送审稿报县政府审定。

（四）形成评估报告。经过修改完善后形成正式评估报告，提出继续施行或者修改、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改进行政执法等评估意见。

第十二条 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报告应当作为修改或者废止行政规范性文件和改进行政执法工作的重要依据。

第十三条 参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后评估的单位和个人对评估中涉及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2022年8月12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涞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8月12日印发                
PAGE  
- 6 -

